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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标准探讨

胡平束怀符王洁贞

本文应用统计学方法，通过数学推导，得出判断出生性别比偏高的95％可信度的计算公式，计算出不同

出生人数出生性别比95％可信度的上界，并以此法衡量了山东省第三次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．1981年山东

省有38个县区出生性别比超标，而1989年则有79个县区超标，且四普资料中出生性别比随孩次明显增高的

现象应引起重视。

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现象，已经成为国内外入口学专家和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。

出生性别比是指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出生的男婴与女婴人数之比，常用每一百名出生的女婴相对出生

的男婴数来表示，即：出生性别比一(某地某年出生男婴数／当地同年出生女婴数)X100。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

的自然状态下，出生性别比完全符合生物学规律，男性略多于女性，男女基本平衡。多数学者认为出生性别比

的范围在102～107n’，但这并不是说低于102或高于107就可以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。因为我们平时计算的

出生性别比都是菜一时空范围内的数，用统计学的术语讲是一个随机样本，存在抽样误差，尤其在样本含量不

够大时，抽样误差是很大的。为了保证计算的出生性别比有95％的可信度，必须有足够大的样本量。如果用

i07作为出生性别比的上界时，要使误差控制在士0．5，即106．5～107．5。则襄要的样本量高达100万出生人

数}若使误差小于士1．4，即105．6～108．4，尚需要lo万出生人数，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出生性别比是否偏高

时，要考虑到抽样误差，就需要根据出生人数多少制定出生性别比在102"---107的上下浮动限．如何制定这两

个界值?下面以出生性别比偏高，即超过107的上界为例做一介绍。在统计学上，常用X2检验的方法来衡量

实际值与理论值的符合情况。3。x2一∑(A--T)2／T，公式中A为实际值，T为理论值，乏为总和．若按95％的可·

信度计算，x：界值为3。84，设理论值T一107 t 100，实际出生男要数为M，女墨数为F，出生人数M+F=207，

X2=(M一107)2／107+(F—100)2／lOO=3．84，解方程组可得M一121，F一86，则出生性别比(M／F)*100=

140．70I即出生人数为207人时，出生性别比超过140．70才能有95％的把握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。通过数学

推导，出生人数为x时，出生性别比95％可信度的上界计算公式为。

百M×100一业垡i垒坠坠婴型蝥×100一—(107X—+,芦／41088X=一)x 100
r

‘(100X一~／3．84×107×lOOX) (100X一√41088X)

按此公式推算，不同出生人数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95％可信度上界见表1。

表l 不冠出生人数畸出生挫剐比偏高的95％可信度上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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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“三酱”时总人口性别比102．87，1981年共出生138万人，出生性别比为109．86，已经偏高f。四普”

时总人口性别比103．46，1989年共出生170万人，出生性别比114．49，明显过高。如按以上标准来衡量，1981

年全省132个县、区中有38个超标，超标率28．8％，超标的38个的县、区中除枣庄薛城区外，其余均为县I而

1989年全省134个县、区中有79个超标，超标率达58．96％，超标的79个县、区中有27个市区、52个县，超标

情况比1981年更加普遍、更加严重。超标部分如按每10个百分点一级划分，即<i0为轻度、lo～为中度、20

～为重度来分级，1989年重度超标占5．97％见表2．

表2 山东省1981年及1989年出生性别比超标情况

过去一直认为婴儿的出生性别是一个随机现象，即第n胎的性别对n+1胎的性别无影响。但是从近年的

资料中却出现了明显的出生性别比随孩次数增高的正相关关系o 3。。”，从第四次人1：3普查全国及山东省的资

料中也可明显看出该趋势(表3)．一孩出生性别比除山东省的镇略高外，其余都在正常范围}而第二孩出生性

别比突然升高，均在120以上l到第四、五孩已高出正常范围20～40个百分点。由此分析，出生性别比升高主

要是由于占总出生人数一半的二孩以上高出生性别比造成的，

表3 四普资料1989年分孩次出生性别比

4

在目前群众仍普遍存在男孩性别偏好的习惯时，出现这种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的现象绝非自然形成。

山东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：在农村第一胎为女婴者，可以间隔生育第二胎，因此有女无儿户就把全部希望

寄托在第二胎上，这种强烈的性别偏好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原因。为了生男孩，他们可以不惜一切手段：

女婴瞒报或漏报、产前性别鉴定、性别选择性流产以及溺弃女婴等。‘3。‘‘51。因此．建议政府部门在评价各级计

划生育工作成绩时，应增加出生性别比这一指标。

(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医科大学卫生统计学教研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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